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２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五届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十一

人，实际参会董事十一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对间接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青海盐湖海虹化工有限公司

ＡＤＣ

一体化项目的烧碱和尿素原料原设计是由综合利用化工二期供给，现

综合利用化工二期尚未试车，鉴于

ＡＤＣ

一体化项目已成功打通全部工艺流程，为加快

ＡＤＣ

一体化项目能尽快

试车、达产，产生效益，根据

ＡＤＣ

一体化项目建设及试车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需对青海盐湖海虹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盐湖海虹”）提供不超过

５．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公司对其提供财务资助产生的借款费用，由

盐湖海虹承担，财务资助的借款本金由盐湖海虹未来产生的现金流予以归还。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２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为满足

ＡＤＣ

一体化项目建设发展和试车资金的需求， 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海虹”）向本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整。

一、财务资助概述

１

、资助方式：以借款的方式进行财务资助

２

、资助金额：人民币伍亿伍千万元整

３

、借款费用：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收取利息公司不再向盐湖海虹另行外收取其它费用。

４

、利息收取方式：按季收取利息

５

、期限：借款之日起

５

年；

６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７

、本公司将同盐湖海虹公司签署财务资助借款协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镇盐湖大道；

２

、法定代表人：张生顺；

３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股权结构表（收购股权完成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１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５００ ８５

２

青海盐湖元通钾肥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

３

浙江海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５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６

、经营范围：发泡剂、阻燃剂、偶氮二甲酰胺（

ＡＤＣ

）、乌洛托品等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经营，兼营

技术研发、咨询、化工设备制造、非盈利货运、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７

、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２

，

５９１．８３ １３１

，

３８８．２８

负债总额

１１２

，

８９２．０４ １０２

，

６６４．５９

净资产

１９

，

６９９．７９ ２８

，

７２３．６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８６２．４３ １６．５１

营业利润

－１１

，

８５７．５３ －１

，

０３０．１９

净利润

－９

，

００５．２８ －７７６．２９

８

、盐湖海虹公司股东中没有人担任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

９

、盐湖海虹公司其他股东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财务资助方是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接受财务资助方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同意对乙方为进行项目建设及试车提供财务资助，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为：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

所借款项交由乙方进行项目建设和试车，由乙方偿还借款本息，借款期限为自协议签订

５

年。

甲方对本协议项下借款的使用享有知情权及监督权， 乙方保证依法积极地配合甲方行使知情权及监督

权。

乙方承诺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将甲方所担保的借款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和试车，不得用于其他事务。乙方

承诺将严格按照本协议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之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之义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四、风险控制及董事会意见

青海盐湖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ＡＤＣ

一体化项目是公司综合利用项目， 在盐湖地区构筑完整的循环经

济产业链。项目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和盐湖股份的

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的综合、有效利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具有较好的行业前景。目前，盐湖海虹在建项目资产质量良好，董事会认为盐湖海虹公司未来具

备较强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较强，对盐湖镁业提供财务资助风险是可控的。

截至目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提供过

１３９

亿元的财务资助。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证券代码：

000877

编号：

2012－080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1.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丽荣

1.3

、现场会议地点：乌鲁木齐河北东路

1256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1.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

321,620,135

股；占总股本

880,101,259

股的

36.5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律师对本次

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授信及贷款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

5000

万元， 并在

授信项下办理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5000

万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1,620,135

股，经表决，同意为

321,620,135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5,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信用保证， 并全权委

托公司总裁与银行等签订相关法律文件。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1,620,135

股，经表决，同意为

320,085,177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99.52%

；

反对为

1,534,958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0.48%

；弃权为

0

股。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追加投资的

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该公司

32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追加投资

17752.66

万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1,620,135

股，经表决，同意为

321,620,135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5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

一、二期电石渣制水泥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阜康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该公司

3×25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一、

二期电石渣制水泥项目追加投资

70929.98

万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1,620,135

股，经表决，同意为

321,620,135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阜康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3×25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一、二期电石渣制水泥项目追加项目投资的公告》。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石灰岩矿山工程的议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1,620,135

股，经表决，同意为

321,620,135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1,524,735

股，经表决，同意为

321,524,735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2012-051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达至全体董事。

2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3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 董事赵玉彬因病去世，未能参会表决。

4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

鉴于近期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公司非公开发行已不具备实施发行的市场条件，故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撤回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赵玉彬先生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因病去世，赵玉彬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职、

恪尽职守，在保障公司董事会合规、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等方面尽职尽责，为公司治理及业务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赵玉彬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经公司第三大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何忠华先

生为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注）。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何忠华，男，满族，

1964

年

10

月生，辽宁抚顺人，

198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东北

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党

委书记兼总法律顾问。

2000

年

11

月至

2005

年

2

月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处长，

2005

年

2

月至

今，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兼总法律顾问，

2010

年

5

月至今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52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议案和否决议案，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0

：

30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震先生

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六名

,

代表股份

172,594,77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51.70%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理人）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确定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594,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二：关于确定公司

2013

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594,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三：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业务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594,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四：关于公司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594,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哲、黄鹏

3.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3-01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通讯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以传

真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新增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的《关于新

增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以上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3-02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6

月

7

日，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通讯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授权公司使用不超过四亿元人民币

（含四亿）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在不超过前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该授权期限不超过

2015

年

6

月

30

日。购买的理财产品仅限于由银行发行的、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详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6

月

11

日《关于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截止至本次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

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3.7

亿元人民币。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 理财产品概述

1

、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

2

、投资金额：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公司自有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额度

4

亿元人民币，在

不超过前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3

、投资方式：购买的理财产品仅限于由银行发行的、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4

、投资期限：本次新增额度的授权期限不超过

2014

年

6

月

30

日。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仅限于自有短期闲置资金。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发展势头稳健，财务状况和现金

流量良好，有部分自有短期闲置资金。 该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与上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累计为

8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69 %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保本浮动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仅限于自有短期闲置资金，风险可控，公司因重大项目投

资或经营需要资金时，将终止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以保证资金需求。因此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的日

常经营，并有利于提高公司短期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五、风险情况和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情况：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二）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投资。

为控制风险，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仅限于由银行发行的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新增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并对公司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发表了如下意见：

1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公司自有短期

闲置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短期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

资金收益。

2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3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的通知，本公司中标北汽

(

广州

)

汽车有限公司

自主品牌乘用车技术改造项目总装输送线主线设备项目

,

项目中标金额为

7990.5210

万元人民币。 项目合同

竣工期预计为

2013

年

9

月

30

日。 根据约定：双方将在期后正式签订商务合同与技术协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广州增城市增江街塔山大道

168

号，是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0

日，北汽集团与广州增城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北汽集团华南汽车生产基地合

作协议》。

2011

年

4

月

1

日，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定位为：北汽集团华南汽车生产基地、自主

品牌乘用车出口基地和对外合资合作平台。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11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

0

万元人民

币。

作为国内知名的汽车制造商

,

该公司在该项目上的交易履约风险较小。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1

年）营业总收入的

4.42%

。 项目预计竣工时间为

2013

年

9

月，主要对公司

2013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因项目合同执行存在一定的周期，项目采购成本会受市场影响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从而影响项目利

润，存在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4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在杭州市杭

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C

座

13

层大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3

人， 代表股份数

384,688,

0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68%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亚波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收购亚威科电器设备有限合伙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以

384,688,0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及其附件的议案》。

该议案以

384,688,0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新聘董事长、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以

384,688,0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关于子公司对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以

384,688,0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向曙光、任穗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络电子”）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金

倡投资有限公司的减持股份通知，金倡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７７０

万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５％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股份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减持均价

（

元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７７０ ２．４５ １２．３０

大宗交易

合计

７７０ ２．４５ １２．３０

—

二、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完成前后，金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顺络电子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金倡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数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率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率

（

％

）

１１

，

７１５ ３７．２７ １０

，

９４５ ３４．８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１１

，

７１５ ３７．２７ １０

，

９４５ ３４．８２

有限售条件股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金倡投资有限公司拥有公司

１０

，

９４５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８２％

，仍为控股

股东。

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000632

公告编号：

2012-4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30

日

09:00

；

2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5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兰隽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408.6401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8.0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所持福建海峡银行股权的议案》，其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408.6401

万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周梦可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2-033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美国）注销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费铮翔及其配偶申洲波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以

1

美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

Conant Optical Inc.[

中文名称：康耐特光学有

限公司（美国）

][

以下简称

"

美国康耐特

"]50%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并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股权转让事

宜如实申报纳税； 如果公司在收购美国康耐特的实施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难以预料因素导致本次收

购难以继续实施， 承诺人将把持有美国康耐特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者将美国康耐

特解散注销，以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201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美国康耐特进展情

况的议案》。关联董事费铮翔回避表决，其他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通过在美国建立一家

子公司，再以这家子公司收购美国康耐特的方式完成对美国康耐特的收购，并预计于

2011

年

2

月左右完

成收购。

2011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购美国康耐特的进展公告》，经美国佐治亚州州政府批准，公司在美国

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Conant Lens Inc.

（中文名称：康耐特镜片光学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注册成立。 美国康

耐特的镜片经营业务于

2010

年年底全部结束，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无偿送给康耐特镜片光学公司，并根据

美国相关法律办理注销手续。

近日，公司收到美国康耐特的注销文件，经美国佐治亚州州政府批准，美国康耐特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注

销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费铮翔及其配偶申洲波关于美国康耐特的承诺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2-4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公司关于拟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11

）。现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天

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与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自愿为全资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的债权额度为人民币

0.5

亿

元，该《保证合同》为续签合同。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债务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1

年

担保金额：

0.5

亿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总额

106,5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6.734%

，全部

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被担保公司已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2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3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

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

2012

年

12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商晓波、

商晓红、万胜平、王源扩、许立新，出席会议董事人数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商晓波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不进行授予的的议案》。

根据公司当前股票价格并考虑公司的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决定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不进行授予，预留部

分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180

万份，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9.04%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

。 首期向

101

位激励对象授予的

1812

万份股票期权不变。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茂硕电源”）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

项发

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保护期限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１

一种

ＬＥＤ

恒流源输出短路保

护电路

２０１０－０４－２０

２０３０－０４－１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８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１５１３６３．７

发明专

利

茂硕电源

茂硕电源控股子公司深圳华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测控”）于近日收到国家版权局颁发的

２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登记号 授权公告日

取得方

式

著作权人

１

华智照明双 头灯控制 器软 件

Ｖ１．２．５

软著登字第

０４９５６５１

号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７６１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９

原始取

得

华智测控

２

华智集中器软件

Ｖ２．４

软著登字第

０４９５２９５

号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７２５９ 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原始取

得

华智测控

以上发明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获取和运用，有助于公司产品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并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28

2013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


